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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不满被开除 销毁账册
仲裁后单位起诉 获得赔偿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居鹏

应聘会计

工作未满一年

2011 年 1 月 ， 齐晓阳应聘本

市一家财会公司的会计师职位， 在

通过了招聘程序后， 双方签订了一

份为期 3 年的劳动合同， 合同期至

2014 年 1 月 4 日止 ， 合同中约定

齐晓阳每月工资 4500 元。 在入职

时， 齐晓阳签收了公司发放的员工

手册。

这家财会公司的一项业务是替

其他公司记账， 因此在公司的指派

下， 齐晓阳开始负责为客户思思公

司记账。

按照工作流程， 思思公司会通

过快递定期将原始会计凭证寄给齐

晓阳， 由她负责保管并做账。

虽然刚进公司半年多， 但公司

认为她有虚构经历、 旷工等违纪事

实， 因此决定将她开除， 并让她尽

快办妥相关账簿资料的移交手续。

为了遭开除这件事， 齐晓阳和

公司领导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

离职手续

激化双方矛盾

2011 年 9 月 27 日下午 4 时

许， 齐晓阳将一堆原始会计凭证交

公司同事罗思文， 因当时齐晓阳没

有提供详细清单， 罗思文没有清点

签字。 次日， 齐晓阳请了病假。

9 月 29 日上午 ， 齐晓阳要求

同事黄卓遥在她准备好的交接清单

上签收， 才同意将自己掌控的报税

U 盘交给公司。

而黄卓遥误以为同事罗思文已

清点过相关原始会计凭证材料， 遂

在清单上签了名， 但实际上并未收

到清单所列材料。

当天下午， 有人看到神色略显

慌张的齐晓阳拎着两塑料袋物品准

备离开公司， 公司领导李跃天认为

齐晓阳的个人物品不应该有那么

多， 便起了疑心， 上前阻拦不让齐

晓阳离开并报了警。

齐晓阳随即走进公司的卫生

间， 将原始财务凭证撕毁扔进抽水

马桶用水冲走。

李跃天撞开卫生间的门时， 齐

晓阳已将原始财务凭证撕毁完毕。

警方介入

达成调解协议

由于齐晓阳的行为以及李跃天

的阻止， 两人爆发了激烈冲突， 事

情甚至闹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当天半夜时分， 齐晓阳和李跃

天在公安机关签署了治安案件调解

协议书， 协议书确认的事实有： 双

方在公司为齐晓阳被除名之事， 发

生争吵相互推搡拉扯。

经调解双方达成由李跃天赔偿

齐晓阳 500 元整， 齐晓阳对自己故

意撕毁客户会计原始凭证行为深表

歉意；

公司同意于 10 月 10 日将 9 月

份工资打入齐晓阳银行账户内， 此

调解作为一次性解决， 齐晓阳在调

解后不得到财会公司寻事， 否则需

负法律责任。

公司控告

警方未追刑责

事件发生后， 财会公司向公安

机关报案， 控告齐晓阳故意隐匿、

销毁会计凭证、 账簿。

经公安机关审查认为， 齐晓阳

该行为显著轻微， 无需追究刑事责

任。

财会公司又委托本市某会计师

事务所对思思公司的财务报表作审

计， 并对是否有相应的原始凭证作

逐项鉴定， 为此支付了审计费 2.8

万元。 同年 11 月， 会计师事务所

完成了审计报告。

与此同时， 不服财会公司解除

劳动合同的齐晓阳向劳动仲裁委申

请了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合同

赔偿金及工资差额等多项诉求。 财

会公司为此找到我寻求法律帮助，

在我的指导下， 财会公司在仲裁期

间提出反请求， 要求齐晓阳赔偿故

意损毁原始会计凭证造成的经济损

失 2.8 万元。

劳动仲裁

并未支持公司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劳动仲

裁委作出裁决， 除对齐晓阳的工资

差额部分请求予以支持外， 对齐晓

阳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合同赔偿金等

请求不予支持。

但令我诧异的话， 劳动仲裁委

对财会公司的反请求也一并不予支

持。

而公司提供给我的证据显示，

齐晓阳曾签署过承诺书， 明知自己

须遵守国家财经法律和职业规范。

而从已掌握的齐晓阳的聊天记录

看， 她之前就有起念隐匿、 销毁会

计凭证的打算。

并且， 齐晓阳不仅在治安案件

调解协议书上承认了自己销毁会计

凭证的事实， 甚至在仲裁笔录上也

承认自己确实 “销毁了一小部分不

重要的会计凭证”。

因此， 这样的裁决让财会公司

十分不满。

公司除了不认可齐晓阳的部分

工资差额外， 还决定继续要求齐晓

阳赔偿因其销毁会计账册而委托审

计导致的经济损失 2.8 万元。 他们

决心继续委托我代理本案的一审诉

讼。

分析诉请

完全合理合法

在我看来， 公司提出的诉求显

然是站得住脚的。

《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 “……公民、 法人由于过错侵害

国家的、 集体的财产， 侵害他人财

产、 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

齐晓阳由于故意损毁思思公司的会

计凭证， 属于过错侵权行为， 理应

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合同法 》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

合同的约定 ， 全面履行各自的义

务”， 齐晓阳作为合同约定的中级

会计师理应负有妥善保管、 爱护客

户的会计凭证， 忠诚地履行职责的

默示义务， 但其却故意毁损、 隐匿

客户会计凭证， 违反了合同约定的

上述默示义务。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六

条也规定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

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用人单位

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

经济损失”。 故财会公司要求齐晓

阳承担赔偿责任有法律依据。

法庭交锋

否认销毁账簿

对于自己的行为， 齐晓阳在法

庭上有着不同的解释。

她辩称， 自己在 2011 年 9 月

26 日与公司主管发生争执， 次日

就将负责保管并制作的账册等移交

给公司员工罗思文， 但对方不出具

签收单， 直到 9 月 29 日公司雇员

黄卓遥才肯签收下交接清单， 自己

不存在撕毁原始会计凭证行为， 对

仲裁裁决认定自己有撕毁客户原始

会计凭证的事实不予确认， 不认同

公司诉求。

齐晓阳还认为， 当时在公安机

关作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时， 已写

明纠纷 “一次性解决”。

那天在公安机关处理调解到晚

上 12 点左右， 这才签署了协议书，

但自己没有承认撕毁客户原始凭证

的事实。

她表示， 财会公司提供的电子

邮箱记录系内部局域网邮箱， 该邮

箱自己曾使用过， 在自己离职后公

司完全可以对邮箱内容进行修改。

明知故犯

应该承担后果

而在法庭上我指出， 本案中齐

晓阳故意毁损客户会计凭证的行为

是非常恶劣的。

齐晓阳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又是中级会计

师， 理应对会计法以及会计从业人

员的执业纪律和执业道德非常了

解， 应该模范遵守会计行业的相关

规定。

但齐晓阳却反其道而行之， 作

出撕毁客户会计原始凭证的恶劣行

为。

并且根据公司提供的视频聊天

记录， 齐晓阳对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的后果竟然没有任何内疚和害怕，

缺乏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之心。

法律如果不对她的这种错误思

想和行为及时予以否定， 必将导致

齐晓阳在错误的认识和道路上越走

越远， 以后甚至还会去毁损或隐匿

其他单位的会计原始凭证， 最终可

能会毁掉齐晓阳的前途。

因此， 法院的判决既是惩罚，

又是教育挽救， 同时也维护了法律

的公平与正义。

法院判决

须赔2.8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诉讼双方的陈

述证实了 2011 年 9 月 29 日， 公司雇

员黄卓遥签收原始会计凭证交接清单

时， 并未实际清点所谓收到的涉案材

料， 公司认为当时雇员签收交接清单

有误； 其次齐晓阳在公安机关签署的

调解协议书， 也承认了她存在有故意

撕毁客户原始凭证事实， 还表示了歉

意， 法院确认该调解协议书的证据效

力及相关事实； 再者在诉讼前仲裁庭

审时， 齐晓阳所委托的代理人也曾当

庭承认， 齐晓阳确有撕毁原始会计凭

证的行为 ， 但称撕毁的是不重要凭

证， 该陈述与齐晓阳依据交接清单所

称， 已将全部凭证移交给财会公司雇

员的表述自相矛盾。

基于上述分析， 法院认定齐晓阳

存在故意撕毁客户原始会计凭证行

为， 该行为有违会计人员最起码的职

业操守， 属极不诚信的行为， 据此财

会公司解除与齐晓阳劳动关系并无不

妥。

从财会公司向法庭提供会计服务

代理合同书、 服务费发票及审计报告

看， 公司为查明和补齐被齐晓阳销毁

的原始会计凭证， 对客户公司的财务

报表进行审计， 并支付审计费 2.8 万

元， 要求齐晓阳赔偿符合事实和法律

规定。

此外， 涉及到双方争议的工资差

额， 法院亦根据查明的相关事实和举

证责任的义务， 遂一并作出了判决。

最终法院判决， 由财会公司支付

齐晓阳数月工资差额近 400 元， 而齐

晓阳则须赔偿财会公司经济损失 2.8

万元。

而且根据这个生效判决， 齐晓阳

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也将被财政部门

吊销。

（文中人物与公司均为化名）

由于和公司领导产生矛盾并引发肢体冲突， 进而被公司辞

退， 担任财会人员的齐晓阳一时冲动之下竟然迁怒于经手的会计

凭证， 将一些重要账簿通通撕毁， 并以公司违法解除合同为由提

起了劳动仲裁。

在仲裁裁决对己方不利的情况下， 公司聘请我向法院提起了

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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